
赣工信办节能函 匚⒛21〕 23号

关于开展⒛Ⅱ 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

暨省级绿色制造名单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 (市 )工信局,赣江新区经发局 :

为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助力工业领域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结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⒛21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节函 匚⒛21〕

130号 )要求,现组织开展 2021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

暨省级绿色制造名单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及申报程序

请各地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的通知》(工信厅节函 E2016)586号 ,以下简称 《通知》)、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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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通知》(赣工信节能字 匚⒛16〕 623号 )要求,结合本地

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实际,组织企业 (含央企,下 同 )、 园区认真

开展申报工作。

企业、园区对照相关标准或要求 (详 见 《通知》)进行自评价

后,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现场评价 (绿色设计产

品不需要第三方现场评价 )。 评价合格的企业、园区,向所在地

工信部门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格式见工信厅节函 匚⒛21〕 130号

文附件,可在工信部网站下载 )。 各地工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

评估确认后,于 zO21年 7月 4日 前将推荐文件、推荐汇总表 (附

件 1)、 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三份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

资源综合利用处,电子版材料通过
“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

台
”(https∶ //green。 miit。 gov。 cn)报送。我厅将依据相关评价

标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遴选确定 ⒛21年度省级绿色制造名单 ,

同时择优向工信部推荐。

二、申报要求

(一 )绿色工厂

参照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GB/T36132-9O18)及 《通知》

中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结合本地产业结构特点,选择一批基础好、

代表性强、积极性高的企业推进绿色工厂创建。原则上国家级绿

色园区须建有绿色工厂不少于 5家 ,省 级绿色园区须建有绿色工

厂不少于 3家。

原则上各地推荐绿色工厂应与已有绿色工厂绿色制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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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进行对标,能耗水平等主要指标应优于本地区同行业已有绿

色工厂,有关情况应在推荐材料中予以充分说明。钢铁、水泥、

平板玻璃、铜冶炼等高耗能行业所推荐企业的能耗水平原则上应

达到或优于相应国家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先进值。

(二 )绿色设计产品

本批绿色设计产品申报范围和相应标准请登陆工业和信息

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在 “
绿色设计产品标准清单 (⒛ 21

年 5月 更新 F中查看,申 请产品仅限清单中载明标准的产品。

根据标准具体要求,编写绿色设计产品自评价报告。

(三 )绿色园区

绿色园区建设重点是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工

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50%、 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各统一管理机

构的省级以上工业园区。选取一批工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

绿色水平高的园区进行申报 (参照 《通知》中绿色园区评价有关

要求 )。

(四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申报范围涵盖汽车、航空航天、船舶、

电子电器、通信、电力装各、大型成套装各机械、轻工、纺织、

食品、医药、建材、电子商务、快递包装等行业中代表性强、影

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绿色供应链管理基础好的核心企业 (参

照 《通知》中绿色供应链评价有关要求 )。

三、第三方评价机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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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绿色制造体系相关评价工作的第三方机构应满足以下

基本条件 :

(一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具有开展相关评价的经验和能力;

(二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开展评价工作的办公条件,具

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

(三 )从事绿色评价的中级职称以上专职人员不少于 10人 ,

其中能源、环境、生态、低碳、生命周期评价等相关专业高级职

称人员不少于 5人
;

(四 )评价机构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评价程序,熟悉

绿色制造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

(五 )具各开展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领域评

价的能力,近五年主导或参与绿色制造相关评审、论证、评价或

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或 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绿色制造相关政策

制定等。

绿色制造体系相关评价工作由申报企业或园区自主委托第

三方机构开展。为提高评价质量,同 一法人的第三方机构 (包括

与其相关联的企事业单位 )开展的本批次绿色制造体系评价项目

(包括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总计不

得超过 15项。

四、工作要求

(一 )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各地要严格把控推荐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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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不得申报绿色制造名单:未正常经营生产

的;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Ⅲ级 (较大 )及 以上

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制造名单的;在 国务院

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被列入工业

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失信被执行人等。以

上情况须在申报文件中列明,可查询信用中国、信用江西、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二 )加强对已公告绿色制造名单监管。按照
“
每三年一复

核
”
的原则,组织开展我省⒛18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复核工作 (名

单详见附件 2)。 复核单位要按照绿色制造相关标准向所在地工

信部门提交自评价报告。各地按要求开展现场复核,重点核查其

是否仍然符合绿色制造评价要求,复核情况及自评价报告(1份
,

含电子版 )随 ⒛21年度绿色制造推荐名单一并报送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我厅将适时组织复核抽检。各地要督促绿色制造名单单

位在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 gmps⒉ org。 cn/)进行

绿色制造水平指标自我声明 (更新 )。

(三 )加强对第三方评价机构监管。各地要加强对第三方评

价机构的资质审查和监管,如发现存在不符合绿色制造评价要求

的情况,及时向我厅反馈。对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评价机构,后

续 3年内将不再采信该机构出具的评价报告,并将相关情况向工

信部报告。第三方机构应对评价结果的真实性负责,在评价报告

中对照前述的评价机构基本条件逐项进行说明、提供相关证明材

— 5—



料,并与申报主体自评价活动保持独立性,不应参与自评价报告

编写。

(四 )加强典型经验宣传推广。各地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报纸、微信、微博等媒体进行绿色制造先进经验宣传,展示绿色

制造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推广普及工业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

挥示范带动效应。鼓励绿色制造名单单位定期向全社会发布绿色

低碳发展报告,分享绿色理念、工作和成效,履行社会责任,接

受公共监督。

联系人:刘永春 谭 军

联系电话:0791-88916336

附件:1。 各地工信部门推荐汇总表

2.绿色制造复核名单

江西省 公 室

(此件依申请公开 )

分热 ▲

— 6—



附件 1

各地市工信部门推荐汇总表
绿色工厂推荐名单

序 号 工厂名称 行 业

1

0
∠

绿色设计产品推荐名单

序号 产品名称及型号 企业名称 行 业

o
∠

绿色园区推荐名单

序号 园区名称 类型

o
∠

绿色供应链管理推荐名单

序号 供应链管理核心企业 行 业

0
∠

推荐单位:(单位公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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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绿色制造复核名单
序 号 所在市 单位 行业 类别

1 南 昌 江西省江铜耶兹铜箔有限公司 有色 国家级绿色工厂

2 南 昌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 国家级绿色工厂

3 南 昌 南昌海立电器有限公司
·

装备 国家级绿色工厂

南 昌 江西晶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化 国家级绿色工厂

南 昌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省级绿色工厂

南 昌 江西省江铜台意特种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装各 省级绿色工厂

7 九 江 江西兄弟医药有限公司 医药 国家级绿色工厂

九江 九江富达实业有限公司 石化 省级绿色工厂

景德镇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装备 省级绿色工厂

新余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冶金 省级绿色工厂

鹰潭 贵溪鑫发实业有限公司 有色 省级绿色工厂

鹰潭 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有色 省级绿色工厂

赣州 上犹万年青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建材 国家级绿色工厂

赣州 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色 国家级绿色工厂

宜春 江西江特电机有限公司 装各 国家级绿色工厂

宜春丰城 江西宏成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 国家级绿色工厂

17 上饶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 装各 国家级绿色工厂

上饶 江西博能上饶客车有限公司 装各 省级绿色工厂

吉安 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 国家级绿色工厂

吉安 江西永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建材 省级绿色工厂

吉安 中盐江西兰太化工有限公司 石化 省级绿色工厂

抚 州 江西江铃底盘股份有限公司 装各 省级绿色工厂

抚州 江西明正变电设各有限公司 装各 省级绿色工厂

南 昌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级绿色园区

九 江 江西武宁工业园区 省级绿色园区

赣州 江西章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国家级绿色园区

上饶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绿色园区

吉安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绿色园区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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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 9日 印发


